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四十四次會議紀錄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台(85)內營字第八五八○六七號  

一、時間:八十五年十一月四日  

二、地點:第一會議室  

三、主席:林主任委員豐正、楊委員寶發（代）  

壹、討論事項  

提案一：提請討論「聯華電子安居社區」變更開發計案  

 一、專案小組審查結論：  

（一）宅地面積不便之情形下，基地西北區公園可減少部

分面積，並增加至東區公園，同時一併檢討調整公園鄰近

住宅、道路之配置，以方便居民步行及出入休閒使用。  

（二）滯池應於排水系統計畫書圖上標明。  

 以上意見擬提區域計畫委員會確認後，再函知申請人依

委員會決議配合修正書圖，並檢查無誤後，再核發同意

函。  

二、決議：同意專案小組審查結論。 

提案二：提請討論新竹縣寶山鄉「楓橋山莊」開發計畫案  

  一、專案小組審查結論：  

（一）基地內所夾之裡地（未申請地）應維持其出入道路之功能。  

（二）基地南側道竹四○經過基地之部分，為通過性之既成道路，應

變更編定為交通用地並贈與道路主管機關，以維持公共通行之功能。  

（三）為確保基地通往縣道之鄉道系統交通之順暢，基地開發所產生

之交通流、量不得超過鄉道竹四○、竹四五、市竹三、竹四三、竹四

四道路系統Ｃ級服務水準之最小剩餘容量。若無剩餘容量時，暫停核

發開發許可。  

（四）本案（經環評調整後之替代案）規劃構想原則同意，其基地位

於寶山香山五萬人口總量管制範圍，其實際人口居住人口數可暫先計

入總量之人口配額內，唯如經檢討前揭聯外道路之賸餘容量不足負荷

基地開發所增加之交通流量時，則須重新計算。  

（五）基地內樹高十公尺以上或樹高五公尺以上且面積達五百平方公

尺之樹林，宜予以保存。  

（六）基地內道路系統應採人車分離原規劃人行步道。基第西區高層

住院周圍道路寬六米部分應改為八米。  

（七）有關財務計畫及公共設施營運管理計畫，應依附件（五-二）內

容辦理，並由開發人成立公共設施開發完成後二年之管理維持基金，

再交由社區管理！委統籌運用，以確保社區環境品質。但若涉及公寓



大廈管理條例及其相關規定者，從其規定辦理。  

（八）本計畫基地多為順向坡，且為更新世頭嵙山層之砂岩地層，岩

質較為軟弱，地質有不穩定之虞。請新竹縣政府於核發雜項執照時，

注意左列事項：  

1. 請特別注意有關細部工地地質、大地工程及排水工程之分

析與設計，其內容並應由審慎選擇大地工程技師、水利工

程技師簽證及先確定建築基地之安全、安定，並注意道路

施工及預定建築物之基礎安全性、水土保持措施、及施工

期間臨時之防災措施。 

2. 請督飭開發申請人於整地之前，即須建立長期之大地工程

監測系統，並由具公信力之大地之大地工程機構負責辦

理。以建立本基地在施工期間之臨時防災措施以及完工之

長期安全防災措施。 

       以上意見擬提區域計劃委員會確認後，再函知申請人

依委員會決  

       議配合修正書圖，並檢查無誤後，核發開發同意書。  

二、決議： 

(一) 東區二處計劃作綠地使用者，其中西側一處改劃公園

使用，東側一處內良好林木應園地保存  

(二) 植被分布圖應標明並為使用管制之依據，專案小組審

查結論(五)所要求之植被分布狀況；專案小組審查結論(三)

有關確保聯外鄉到順暢之要求，申請人業已補充說明，其

資料應納入開發計劃書內。  

(三) 其餘同意專案小組審查結論 

提議三、提請討論「揚昇山莊」山坡地注射區開發案  

(一) 本申請案所規劃之旅館將設置國際觀光旅館，其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交通部觀光局表示樂觀其成。基於目前配國內目前多元化之整體開

發方式，對於一般性住宅社區結合旅館乙節本部擬原則同意。  

(二) 本案呂管區部分得變更為丙種建築用地。  

(三) 由於楊梅鎮公所未能同意配合清運本開發案之垃圾，基地內應確

實設置焚化爐並能處理住宅社區及旅館所製造之垃圾。  

(四) 住宅區之大樓分區、社區中心及旅館區整地後每宗建築基地最大

高程差不得超過十二公尺。  

(五) 為確保山坡地開發之安全性及住屋品質，各住宅分區之建蔽率應

不超過百分之四時及容積率不超過版分之一百二十。  

(六) 基地內現有植栽樹高十公尺以上及樹高五公尺以上面積達五百平

方公尺之樹林予以保留。  



(七) 區內次要動現關渡八.五米且長度超過三百二十公尺之襄底路建議

適當縮減長度或改建為雙向通車。  

(八) 本案之地質調查報告書業檢附相關地質技師檢證並經委員審查討

論後無妨礙建築之虞。  

(九) 學校代用建築基地建蔽率為百分之八十，建築基地內現有植栽樹

高十公尺以上及樹高五公尺以上面積達五百平方公尺之樹林予以保

留，但得記入法定空地。  

(十) 本案基地範圍圖請檢附測量技師簽證。  

以上意見申請人修正後並檢查無誤後在核發開發同意書。 

提案四：提請討論「宏?智慧園區開發計劃」案  

一、 專案小組審查結論  

(一) 本案開發對鄰近地區之產業發展、都市計劃發展人口分布、交

通、公共設施服務品質等有影響，請補充分析對鄰近地區都市發展，

產業發展之影響。  

(二) 本案開發面積達九十公頃，規劃有工業、住宅、管理中心及休閒

設施等多功能土地使用，且採用超大街廓方式規劃土地使用，各街廓

並未細部規劃使用項目，土地及建築主管機關恐難配合辦理土地使用

管制機建築管理等事項，請規劃單位具體規劃配置，並訂定合理土地

使用管制要點、都市設計準則（包括土地使用細分、土地開發管制、

建築高度限制、開放空間規劃設計、交通系統及流通動線及建築物量

體設計管制等）及工業區公共設施營運管理計劃，作為土地細部規劃

設計、管制、建築管理及公共設施管理維護之依據。  

(三) 有關服務及管理中心、休閒設施及規劃構想及配置項目或設施，

請具體補充並標示於土地使用計劃圖上。  

(四) 區內為合併開發之裡地應規劃維持進出道路之功能。  

(五) 住宅社區之 A2、A4、A7 等三分區面積甚大，建請在於規劃配置

或細分。  

(六) 有關工業區廢水回收利用計劃，應於開發計劃書具體說明。  

(七) 請補充基地聯外道路及鄰近道路之交通流量分析、相關書圖資料

及區內停車場之規劃配置原則、停車數量及設計面積。  

(八) 有關水土保持事項，矣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審查完成水土保持規劃

書後，依其審查結論內容，並按提區委會討論。  

二、 決議：  

本案申請人以依專案小組審查結論配合修正辦理，原則同意期開發計

劃案。請申請人將前開修正資料納入開發計劃書圖，送本部營建署查

核無誤後，核發開發同意函。 

提案五：提請討論桃園縣「三和新城」開發計劃案部分計劃內容調整

案  



一、 初審意見  

甲案:考量修正後計劃之總面積及各項用地面積並未更動，似未構成實

質計劃之變更，是本案擬免依「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辦法」第十七條

需申請變更許可之規定辦理，並擬經於同意其部分道路寬度之調整。  

乙案: 考量「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辦法」修正草案業已經本部營建署邀

同相關機關討論，並獲得具體共識條文，克正由本部法規會審查中，

其中關於第時期條修正內容(詳附件四)規定:「開發人變更開發計劃，

應依本章規定申請變更許可:一、不增加建築用地地號或面積者二、不

增加土地使用強度或不變更土地適用性質者。三、不變更主要公共設

施或公用設備者。」而修正後計劃內容，並未增加建築用地面積、亦

未增加土地使用強度，主要公共設施或公用設亦未變動，故似可依上

開修正條文之趨勢與精神，授權桃園縣政府辦理，免重新辦理變更許

可。  

二、 決議:採甲案 

提案六:台灣省政府地政處提報嘉義縣非都市土地鄉村區通盤檢討改化

案  

決議:  

(一)本案經省政府認定係符合「台灣省非都市土地鄉村區作業補充規

定」五之規定，並足以促進鄉村區整體發展者，原則同意請。為土地

所有權人應自本案許可之公告之日起兩年內，檢據上開作業補充規定

六(五)所規定之文件向嘉義縣政府申請整體規劃開發，並提供公共設施

用地，其面積不得少於擬調整為鄉村區之區塊土地面積 30%，否則許

可預期失效。  

(二)在「台灣北部、南部區域計劃(第一次通盤檢討)」公告實施之前，

其計劃範圍內之縣(市)政府刻正辦理非都市土地五年通盤檢討事宜，其

中有關鄉村區部分，其面積超過一公頃以上者，授權省地政處依部頒

「制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訂各種是用地作業須知」第十點現

行有關規定繼續辦理，免報請本部區域計劃委員會議審查。 

提議案七：  

    決議：  

(一)為促進鄉村區整體發展及農村生活環境，依業經公告實施區

域計劃(第一次通盤檢討)之規定，日後申請新規劃定或擴大鄉村

區(為函原定劃定鄉村面積)應檢具開發計劃，循使用分區及使用

地變更程序及土地開發指導原則辦理，其中擴大鄉村區與原聚落

人口達一定規模者，其辦理規模與方式規定如下：  

1. 擴大鄉村區規模在 10 公頃以上者，則參照非都市土地開

發審議規範相關規定，報清各區域計劃委員會審議。 



2. 擴大鄉村區規模在 5 公頃以上者未達 10 公頃以上者與依區

域計劃新定鄉村區(原聚落達兩百人以上地區，但山地鄉即

離島得視實際狀況酌減之)，基於政府行政效率及台灣省政

府辦理鄉村區檢討變更事宜行之有年，工作經驗豐富，固

請台灣省政府訂定「鄉村區變更使用分區作業要點」，並

報內政部區域規劃委員會核備，爾後類似案件，授權由台

灣省政府辦理。前項省政府訂定之工作要點，得視各區域

環境背景與發展特性，因地制宜分別制定，變更程序及所

需要之書圖要件及作業要點中予以規範。但談灣省政府依

「台灣省農村試辦區土地重劃要點」辦理農村社區更新，

其計劃規範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並編列預算(概)算者，以

及依省府八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84 府第四字第一四三一

一零號函訂頒「台灣省農村土地整體發展五年計劃」辦理

農村整體發展需要者，其擴大面積規模不受前述之規定之

限制，由台灣省政府核定計劃繼續辦理。 

(二)若台灣省政府認為擴大鄉村區規模在 5 公頃以下者卻有繼續

推動之需要，則請台灣省政府依現行鄉村區檢討案例並研擬具體

意見，報請本部研處。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  


